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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         交易内容 

本项关联交易为动能供应；交易标的为供应生产用水、电、气等服

务；交易金额按实际发生金额计算。 

           关联人回避事宜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。 

           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

本项关联交易旨在充分利用关联股东的生产资源，减少公司动能设

施投资，对于公司生产经营是有必要的。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经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公司”）2005年 11

月 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，同意与陕西宝光集团有

限公司（简称“集团公司”）签订《动能供应协议》，由集团公司下

属的宝光动力公司（原宝鸡宝群动力有限责任公司）为本公司提供生

产用水（包括自来水、循环水、纯水、）、电、气（包括天然气、氧

气、氮气、氩气、净化空气和蒸汽）、采暖、中央空调等服务。 

本公司改制以来，动能供应一直由宝鸡宝群动力有限责任公司供

应。1998年 7月 9日，本公司与宝鸡宝群动力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《动

能供应合同》，期限三年（自 1998年 1月 1日至 2000年 12月 31日）；

2000年 10月 20日，双方又签署《动能供应补充协议》，将上述《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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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供应合同》履行期限延长至 2001年 12月 31日；2002年 4月 13日，

双方再次续签上述《动能供应合同》，将履行期限延长至 2002年 6月

30日。2002年 7月 25日双方签订《动能供应合同》，期限为三年，

目前合同已到期。 

原动能供应合同到期后，经与集团公司友好协商，并以市场定价为

原则，本次拟重新签订《动能供应协议》,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。 

上述交易近三年实际发生金额为： 2002年 2104.0万元；2003年

2057.0万元；2004年 2092.8万元；（详见各年度报告）。 

鉴于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22.15%的股份，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因

此本项交易属于关联交易，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时，3 名独立

董事出席了会议，2 名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参加表决的 5 名董事全

部同意本项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

1、 本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关系： 

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2.15%的股权，为公司的第一

大股东。 

2、 关联人的基本情况： 

   企业名称：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

   法定代表人：佟绍成 

   公司成立日期：1997年 9月 29日， 

   注册资本： 壹亿壹仟万元人民币 

   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公司） 

   经营范围：电真空器件高、中、低压设备，电子玻璃，石墨制

品的制造、销售、研制、开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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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生产

用水（包括自来水、循环水、纯水、）、电、气（包括天然气、氧气、

氮气、氩气气、净化空气和蒸汽）、采暖、中央空调等服务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1．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 

甲方：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：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2．协议内容：由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生产用水（包

括自来水、循环水、纯水、）、电、气（包括天然气、氧气、氮气、

氩气气、净化空气和蒸汽）、采暖、中央空调等服务，并规定了双方

的权利、义务、服务质量标准、计算办法及结算单价。 

3．定价原则：依照国家和地方行政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通过

对宝鸡地区多家单位同类产品供应价格进行调研，并结合及双方实际

情况协商确定。 

4．交易金额：按实际发生额计算，预计年度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0

万元。 

5．结算方式：每月 25日为结算日，乙方接到结算单后一周内予以

付款。 

五、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公司通过本协议的签定，旨在减少公司动能设施投资，合理利用

现有资源，使公司的动力供应得到保障。公司董事会确信，本项关联

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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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何雁明先生、梁定邦先生、赵景华先生、苏廷林先生

就本项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是：  

1、本项关联交易是在遵循公平的市场定价原则，是在尽量利用关

联股东的生产资源和尽量减少公司动能设施投资基础上确定的，对于

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和合理配置资源是必要的。 

   2、本项关联交易是在参照当地同类产品（服务）市场价格或周边

企业供应价格的基础上，通过双方反复协商确定的。因此交易定价遵

循公允定价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关联股东和公众投资人权益的

情形。 

   3、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

决进行了回避，因此此项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。 

七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 董事会决议及经董事签字的董事会会议记录。 

2、 《动能供应协议》 

3、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   事   会 

   2005年 11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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